[bookmark: _GoBack]《东莞市道路桥梁桥下空间利用和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推进我市道路桥梁桥下空间资源的集约利用，加强桥下空间管理，结合我市实际，市交通运输局起草了《东莞市道路桥梁桥下空间利用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2020年3月10日起实施，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办法》出台背景和必要性
[imag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WeChat Files\d781c764f53b6539522f592fee76ae9.jpg]近年来我市城市规模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土地资源紧张，而交通设施不断完善，大批道路投入使用，道路桥梁穿城镇、人口密集区域越来越多，桥下空间的利用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土地利用形态和空间形式，桥下空间管理的理念、方式、手段应当与时俱进，适时转变。在不影响桥梁运营安全、桥梁功能发挥和桥梁日常检测维护的前提下，对桥下空间进行适度开发利用，有利于加强我市道路桥下空间有效管理，有利于优化拓展空间，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因此，尽快制定规范性文件，依法规范开展桥下空间利用和管理工作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对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使用，提升路域环境水平，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主要内容及需要说明的条款
《办法》送审稿共十五条，明确了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利用原则、职责分工、利用用途、办理程序、禁止行为、管理要求等。下面就几点内容进一步说明：
（1） 关于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桥梁和公路桥梁（含高速公路桥梁，不含铁路桥梁）桥下空间。
桥下空间是指桥梁垂直投影范围内的空间以及桥梁规划红线内的陆域用地（不含基本农田、河道及其堤防）。
（2） 关于利用原则
桥下空间利用的应坚持“安全第一、公益优先、合理利用、兼顾现状、整体协调”的原则，只有在确保桥梁安全和道路通行安全的前提下才可以对桥梁桥下空间进行安全、合理、合法利用。桥下空间利用应当主要用于公益性开发，原则上不得用于商业开发。
（3） 关于职责分工
明确了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全市道路桥梁桥下空间利用管理工作；各园区、镇街人民政府负责所辖区域内城市道路和公路桥下空间利用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各园区、镇街相关部门加强城市道路和公路桥梁桥下空间利用管理的组织实施、日常检查和监督执法工作；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桥下空间的利用和管理，确保桥下空间的日常检查、维护以及监管能够落实到位。
（4） 关于利用用途
明确了桥下空间利用应当首先用于城市绿化建设，也可用于道路抢修、抢险和养护、维修材料、设施、设备停放；临时汽车停车场、公交站（场）、出租车待客点、公共自行车站点等公共交通设施类利用。原则上不得用于商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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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办理程序
明确了利用桥下空间的使用者必须在符合安全和政府规划的前提下，提供利用的具体设置方案、维护管理方案、安全抢险应急方案、安全评价报告等，经属地镇街（园区）同意后，与桥梁管养单位或经营管理单位签订桥梁安全保护协议才能实施。
（6） 关于禁止行为
为保护道路桥梁安全和桥下空间利用安全，明确桥下空间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立生产、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场所、设施，或者停（堆）放、装（卸）载危险物品。
（二）设立洗车、修车、加油、商业、餐饮、娱乐、集贸市场等各种经营场所、设施。
（三）用于生产、生活、居住或者使用燃气、电炉及明火。
（四）擅自对交通安全、通讯、监控、收费、供电、防护构筑物、上下水、管理用房等桥梁附属设施设备进行拆改或者填塞，损坏排水管（沟），以及其他任何有损桥梁附属设施设备的行为。
（五）损坏、骑压、占用各类地下管线及相关设施和附属物。
（六）乱搭建、乱开挖、乱堆倒、乱涂贴、乱摆卖等。
（七）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禁止的其他行为。
四、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三）《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
（四）《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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